
 

 

附表三             學年度 教師評鑑  「輔導與服務 」 評鑑項目 

一、輔導與服務 (必評)   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年___月___日 

項
目 

編
號 

評 量 內 容 
項目
分數 

審  核  標  準 自評 院評 校評 

參
與
校
院
系
事

務 

1 
出席全校重大集
會 

30 

教師應出席全校重大集會(如全校教師
會議、全校導師會議、校慶運動會等)，
未請假***而缺席會議者一次扣 10 分，
事假扣 3 分。 

   

2 

出席全院教師會
議*及系務會議

** 

15 

教師應出席全院教師會議及系務會議，
未請假***而缺席會議者一次扣 2 分，事

假扣 1 分。 

   

知
能
研
習 

3 

參與提升教師輔
導知能之相關研
習 

15 

教師全程參與提升輔導知能之相關研
習，每學年至少 3 場次，每場次得 5 分。
(研習活動經學務處確認，主辦單位應於
活動發佈時，註記是否認列)。 

   

必評項目小計(全部符合者為 60 分)    

*含通識教育中心及體育教育中心全體教師會議 

**含通識教育中心各學科及體育教育中心各組教師會議 

***公假及病假應依本校請假規定檢附佐證資料 

二、輔導與服務 (選評)  

項
目 

編
號 

評 量 內 容 
項目
分數 

審  核  標  準 自評 院評 校評 

學
生
輔
導 

1 學生輔導 10 
輔導學生紀錄(每位學生 1 分，每學期至
多 5 分，請學系(學科、組)認列)。 

   

2 全校績優導師 5 獲選全校績優導師者    

3 
擔任指定導師或
認輔導師 

4 
教師擔任指定導師或認輔導師者且導師
評量 4.0(含)以上者，每學期得 2 分。    

2 
教師擔任指定導師或認輔導師者且導師
評量 3.50~3.95 者，每學期得 1 分。    

2 教師擔任認輔導師者，每學期得 1 分。    

4 
參與學生個案輔
導協調會議 

6 
教師參與諮商中心主(委)辦之個案輔導
或協調會議，每一場次得 2 分。    

5 
協同辦理學生輔
導活動 

2 
教師帶班參加講座、申請入班輔導與職
涯輔導，每場次得 1 分。    

6 
協助危機個案送
醫或緊急處理 

10 
協助危機個案送醫或緊急處理者，每次
得分 2 分。    

 

7 

社團(系學會)指
導老師 

2 
教師擔任本校社團 (系學會 )指導老師
者，每學年得 2 分，指導老師超過一人
者，加分平均計算。 

   

2 
教師擔任本校社團(系學會)指導老師者
且獲校內獎者，每學年得 2 分，指導老
師超過一人者，加分平均計算。 

   

6 
教師擔任本校社團(系學會)指導老師者
且獲全國獎者，每學年得 6 分，指導老    



 

 

師超過一人者，加分平均計算。 

 8 
本校代表隊指導
老師 

5 
擔任本校代表隊指導老師者，每學年得 5
分指導老師超過一人者，加分平均計算。    

6 
擔任本校代表隊指導老師獲全國前六名
獎者得 6 分，指導老師超過一人者，加
分平均計算。 

   

5 
帶領本校代表隊參加國際競賽者，每學
年得 5 分，指導老師超過一人者，加分
平均計算。 

   

10 
帶領代表隊參加國際競賽並獲獎者，每
學年得 10 分，指導老師超過一人者，加
分平均計算。 

   

行
政
服
務 

9 
擔任校級行政工
作 

8 
擔任校內各級行政工作(含院長、系主
任，每學期得 4 分)    

10 
擔任非主管行政
工作 

4 擔任院系行政工作(每學期得 2 分)    

11 
擔任各級委員會
委員或會議代表 

12 
擔任各級委員會委員，或會議代表者，
每次出席會議得 1 分。    

12 
參與期刊、電子
報編輯 

4 
參與校內外期刊或電子報發行人、召集人、
總編輯、編輯委員者，每學期得分 2分。    

13 
參與籌辦學術研
討會、演講、研
習等活動 

4 
活動主辦者，每次得分 2 分，協辦者每
次得分 1 分。    

其
他
輔
導
與

服
務 

14 
開設服務學習課
程 (不含大一服
務教育課程) 

4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，每學期得 2 分。    

5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並獲獎者。    

15 志工服務 

5 帶領從事國際志工團隊服務。    

3 帶領國內志工團隊 (如資訊志工)。    

2 擔任校內各單位志工，每單位得 1 分。    

16 
擔任本校校園講
座講師 

6 擔任校園講座講師者，每次得分 2 分。    

17 
跨校競賽或藝文
展演得獎 

6 教師參與跨校競賽得獎者。    

18 
參與各級單位辦
理之招生活動 

15 
教師經指派參與各級單位辦理之招生活
動者，每次得分 1 分。    

19 
協助系所調查畢
業生就業流向 

5 
所屬系所畢業生就業流向調查填答率達
80%以上，參與教師得 5 分，由就業輔導
組與學系出具證明。 

   

20 
協助所屬學院
(中心)發展特色 

4 
協助所屬學院(中心)發展特色，每學期得
分 2 分。    

21 
受聘擔任全國公
務性質委員會或
相關組織之委員 

8 每學期得分 4 分。    

22 捐募款 ∞ 
捐募款累計每學年每達 1 萬元得 1 分，
由出納組出具證明。    

23 
其他具備輔導與
服務相關之優良
事蹟 

20 

經所屬學系(組、學科)審核後，提請學院
(中心)教師評鑑委員會認可者，每項目至
多 3 分且最高 20 分(如遇特殊卓越貢獻
表現者，分數不在此限，由教師評鑑委
員認定)。 

   

選評項目小計(最高分數為 40 分)    



 

 

附註：1.所有分數均以一次評鑑年限為計算時程。 

2.各學院、學系及各委員會應提供各場次出席會議簽到記錄。 

            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年___月___日 
 

 

103.6.23 校務會議通過 

106.5.1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於 106 學年度起實施 

109.9.25 教師評鑑委員會通過修正試行於 109學年度實施 

110.6.21 校務會議通過 

 


